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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养老机构
服务质量建设专项检查的情况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：

根据《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

专项检查的通知》要求，市民政局联合市消防支队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市卫生健康局于 2021年 9月 16日至 9月 30日，分四组

对我市8个县（市、区）的31家养老机构开展养老服务质量建设

专项抽查检查。各检查组通过现场检查、查阅资料和询问工作人

员和老人等方式，对被抽查养老服务机构在疫情防控、食品安全、

消防安全、养老服务质量方面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。现将检查

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情况

（一）疫情防控方面

一是被检查的养老机构全部制定了疫情防控应急工作预案，

执行封闭管理，落实了外来人员的来访登记和体温检测。二是各

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种做到了应接尽接，在摸清院内服

务对象身体健康状况下，部分老人已经完成全程疫苗接种。三是

大部分养老机构防疫物资（如口罩、洗手液、消毒剂等）储备充

足，均能满足一个月的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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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食品安全方面

一是提供餐饮服务的养老机构均取得了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建

立了相对完善的厨房管理制度。二是部分养老机构能较好的履行

食品安全管理责任，食品管理符合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消防安全方面

一是大部分养老机构已委托第三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评

估，建立有消防安全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，制定了消防安全、特

种设备设施安全、突发事件等相关管理制度、预警机制及应急预

案。二是大部分养老机构人员住宿和主要活动场所未使用易燃可

燃装饰装修材料，每日、每月防火巡查记录完整。三是大部分养

老机构做到了半年开展一次消防演练及培训。四是大部分养老机

构的燃气设施使用正确，无私自拆、移、改动燃气装置，无私自

使用燃气热水器、取暖器和其他燃气器具等，燃气设施干净卫生。

（四）养老服务质量建设方面

一是各养老机构均建立了健康监测制度，每日对老年人以及

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。二是大部分养老机构均与乡镇卫

生院签订了服务协议。三是大部分养老机构基本建立了当班、值

班以及出入、探视、请销假等制度，能够提供较完善的相关记录。

四是大部分养老机构建立了入院评估制度，对新入院老人开展了

入院评估工作。五是各养老机构无虐老、欺老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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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疫情防控方面

一是个别养老机构现场未能提供部分新入院老人核酸检测阴

性证明。二是个别养老机构未对院内工作人员和老人开展疫情防

控培训。三是个别养老机构防疫物资储存不规范，未备有洗手消

毒液。

（二）食品安全方面

一是有 16 家养老机构的厨房冰箱的食材留样温度不符合规

定，且个别机构的厨房冰箱存在未配备温度计、存放私人物品且

卫生条件较差等现象。二是有 16家养老机构未能提供食材索票索

证记录，缺少相应的动物检疫合格证以及食品原料（大米、食用

油等）的批次产品检验报告。三是有 5 家养老机构厨房内抽风机

或窗户未安装纱网。四是有 3 家养老机构部分工作人员健康证过

期。

（三）消防安全方面

一是有 3 家养老机构没有委托第三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开展

消防安全评估工作，且 1 家养老机构无消防安全问题清单和责任

清单。二是有 6家养老机构的消防水泵设置了自动停泵装置,1家

养老机构的消防水泵联动不正常，1家机构的消防水池漏水。三是

有 2家养老机构的个别防火门未保持常闭状态,1家机构的常闭式

门闭门器被拆除，且消防室无人值班。四是有 4 家养老机构的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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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通道被堵塞或堆放杂物，1家养老机构主楼三楼采用彩钢板（易

燃可燃材料）搭建，且个别灭火箱设置不符合规范，1家养老机构

未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。五是有 4 家养老机构无消防演练方案或

消防应急预案，2家机构的消防值班记录不完整。

（四）养老服务质量方面

一是有1家养老机构未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，且当班记录不

完善；2 家养老机构无 24 小时当班、值班记录；3 家养老机构出

入、探视、请销假制度不完善，1家养老机构无请销假制度；7家

养老机构建立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不详细（自伤、伤人、跌

倒、坠床、噎食、误吸、走失、烫伤、食物中毒等事件无明确应

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）。二是有 3家养老机构没有提供老人房间

的空调清洗记录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

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等领导同志有关安全管理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切实提高安全管理工作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把养老服务

机构安全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

责任，抓紧制定整改方案，积极统筹资源和加大投入，全面消除

隐患和补齐短板，坚决杜绝养老服务机构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限期整改到位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举一反三，在此次

专项检查的基础上，组织有关单位对本辖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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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以及省、市出台的养老服务领域的文

件政策等进行再排查、再清理。要对此次排查出来的每一个隐患

和薄弱环节，立即进行整治，做到整改措施、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

方案“五到位”。要建立安全隐患整治台账，整改一宗销号一宗，

于 11 月 15 日前完成整改。各相关县（市、区）应于 2021 年 11

月 19日前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市民政局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一是在疫情防控方面，要严格“按

照高于社会面的防控标准”做好防控工作。各养老机构要坚决克

服松懈麻痹思想，严格落实出入管理、健康监测、值班值守、通

风消毒、膳食管理、应急预案等内部管控工作。二是要加强制度

建设。督促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依法依规完善疫情防控、消防安全、

食品安全、卫生、巡查值班、应急处置方案等各项管理制度；三

是要健全工作机制。督促各类服务机构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

管理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；要对养老服务机构开展经常性常态化的

安全管理检查；四是要加强硬件设施设备建设。重点加大消防设

施设备投入，加大技术监控设备投入；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卫生

防疫监管，确保食品安全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教育。要加强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教育培

训，牢固强化干部职工做好安全工作的意识和自觉性，真正做到

警钟长鸣、常抓不懈。要督促各类民政服务机构加大对服务对象

的培训力度，提高其自防自救能力；培养消防安全管理专业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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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组织防火检查巡查、消防设施维护、消防演练、隐患整改等

工作。

附件：韶关市民政局 2021年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检查情

况汇总表

韶关市民政局

2021年 10月 25日


	



